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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人壽智由行照護終身保險（2020）

《LEGOYE》 

（初次罹患特定傷病保險金、安心關懷保險金、照護無憂保險金、照護補償保險金、智由行額

外給付保險金、豁免保險費） 

※本商品特定傷病之定義：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後（或復效日起），

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第七項所列特定傷病之一者。但因遭受

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受本契約須持續有效三十日之限制，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本契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

之疾病。 

※本商品所稱之「裝置」係指具有睡眠監測或計步功能之電子應用設備或與接收資料系統相容之

應用程式(以凱基人壽企網(https://www.kgilife.com.tw)最新公告為準)，且本公司不另提供電子

應用設備予被保險人。 

※在本契約生效後，為提供本公司計算「單月達標」累積次數之數據資料，被保險人應完成保單

條款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事項，並應定期於每週傳輸裝置所載資料於裝置廠商

或本公司提供之平台資料庫(以凱基人壽企網(https://www.kgilife.com.tw)最新公告為準)，且最

後一次上傳須在第二保單週年日以前，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因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致使本商品無解約金。 

 

 

 

 

 

 
 

 

 

商品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109.04.26 中壽商二字第 1090426002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112.08.14 金管保壽字第 1120432605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113.01.01 凱壽商一字第 1133000002 號 

 

投保特色 

 6項特定傷病保障，確定罹患時給付一筆保險金，解決當務之急。 

 確定罹病後，提供所需之長期醫療及照護費用，守護您的人生。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
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
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
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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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免保費，呵護不中斷。 

 

承保範圍  

本契約保險金的給付分為「初次罹患特定傷病保險金」、「安心關懷保險金」、「照護無憂保險

金」、「照護補償保險金」、「智由行額外給付保險金」與「豁免保險費」，按照下列約定給付： 

1.「初次罹患特定傷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

特定傷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之 10倍給付「初次罹患特定傷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不論同時或先後罹患或遭受二項以上特定傷病時，本公司

僅給付一次「初次罹患特定傷病保險金」。 

2.「安心關懷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

特定傷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之 5倍給付「安心關懷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不論同時或先後罹患或遭受二項以上特定傷病時，本公司

僅給付一次「安心關懷保險金」。 

3.「照護無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

特定傷病，且於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於診斷確定日及一年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

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按其診斷確定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照護無憂保險金」。 

前項給付期限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診斷確定日之各週年日仍生存者，本

公司於該週年日及一年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按其診斷確定當時之

「保險金額」給付「照護無憂保險金」。 

本契約如有保單條款第七條第九項或第九條約定之情形時，倘仍有應給付而未給付之「照

護無憂保險金」，本公司將以貼現值一次給付，其計算貼現值之貼現年利率為百分之一點

七五。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診斷確定日之週年日或週月日，係指診斷確定日起每隔一年或一月的

相當日，如該年或該月無相當日者，則以該月最後一日為週年日或週月日。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不論同時或先後罹患或遭受二項以上特定傷病時，本公司

僅給付一項「照護無憂保險金」。 

4.「照護補償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

特定傷病，且於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於診斷確定日及一年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

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按其診斷確定當時之「保險金額」之 0.2倍給付「照護補償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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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給付期限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診斷確定日之各週年日仍生存者，本

公司於該週年日及一年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按其診斷確定當時之

「保險金額」之 0.2倍給付「照護補償保險金」。 

本契約如有保單條款第七條第九項或第九條約定之情形時，倘仍有應給付而未給付之「照

護補償保險金」，本公司將以貼現值一次給付，其計算貼現值之貼現年利率為百分之一點

七五。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診斷確定日之週年日或週月日，係指診斷確定日起每隔一年或一月的

相當日，如該年或該月無相當日者，則以該月最後一日為週年日或週月日。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不論同時或先後罹患或遭受二項以上特定傷病時，本公司

僅給付一項「照護補償保險金」。 

5.「智由行額外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將裝置所記載之每日步數或每日睡眠時間上傳至

裝置廠商或本公司提供之平台資料庫(以凱基人壽企網(https://www.kgilife.com.tw)最新公

告為準)。本公司將依傳輸的資料計算被保險人「單月達標」累積次數。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於指定期間內累積十二次以上「單月達標」，並於第三保單

年度以後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特定傷病者，本公司按

「保險金額」之 2倍給付「智由行額外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不論同時或先後罹患或遭受二項以上特定傷病時，本公司

僅給付一項「智由行額外給付保險金」。 

6.「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繳費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第一次罹患或遭受保單條

款第二條約定之特定傷病；或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

致成保單條款附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將自被保險人診斷確定日之翌日起，豁免

本契約續期應繳付之各期保險費（不含其他附約及附加條款），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

險費將不予退還，本契約繼續有效。 

第一項情形經本公司同意豁免保險費後，非經被保險人同意，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契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契約依第一項約定終止時，倘終止後有未到期之保險費者，本公司應按日數比例退還要

保人。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身故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倘終止後有未到期之保險費者，本公司應按日數

比例退還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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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特定傷病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

付保單條款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各項保險金及第十六條豁免保險費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投保規則  

1、繳費期間：10、20年期。 

2、保險期間：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100 歲之保單週年日）。 

3、繳費方法：分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等四種。 

 

預定附加費用率 

本商品 
代表年齡 

20歲 35歲 60 歲 

19.28%~30.06% 23.53%~30.00% 25.40%~30.04% 19.28%~29.99% 

 

匯率風險說明 

本商品為新臺幣計價，無匯率相關風險。 

 

※※ 本網頁內容僅供商品說明，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 


